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士簡字第1741號

原      告  梁鉅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A . M. Z 亞馬勁線上購物(購金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信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達垠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柒佰陸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000年0月間在被告公司所營運之

「A.M.Z亞瑪勁線上購物」網站平台（下稱系爭平台），輸

入姓名、手機號碼、EMAIL等個人資料，嗣伊再於110年6月1

6日使用手機上網連結至系爭平台輸入前開個人資料，購買

清潔用品，再於線上輸入信用卡卡號、到期日、卡片背面安

全碼等資訊以為付款。詎被告公司蒐集、持有伊上開個人資

料後，未盡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之責，而外洩上開資料，伊隨

後於同年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接獲詐騙集團成員

致電謊稱其為系爭平台人員，因會計人員疏失，誤設定原告

為經銷商導致連續扣款，須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解除上開錯

誤設定云云，因該詐騙集團成員清楚說出購買品項、金額及

刷卡銀行等相關資料，致伊陷於錯誤，而共計匯款新臺幣

(下同)230,411元至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之金融帳戶，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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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害。又伊因個人資料遭被公司外洩，隱私權受侵害，致

使伊難以入眠，飽受精神上極大的焦慮、恐懼，另請求被告

應賠償20,000元，故被告共應賠償伊250,411元。為此，爰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及消費者

保護法第79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250,4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應舉證本件是伊外洩原告個人資料。詐騙集

團有可能是從原告手機或是其他植入木馬程式的方法得知原

告資料，未必是從伊處洩漏。原告有提到詐騙集團知道原告

的刷卡銀行，但伊不會知道原告是刷哪家銀行，所以不會是

伊處洩漏原告個人資料。原告另提到詐騙集團打給原告的市

內電話號碼，但這也不伊公司的電話，且其上也有記載該號

碼為高風險可疑號碼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駁回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是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發

生，以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成立要件，若行

為人之行為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若無實際損害

發生亦無賠償之可言；並以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

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

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

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323號判例足資參

照。申言之，侵權行為之成立，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

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

力及行為人須有故意或過失等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

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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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有洩漏其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致原告伊

嗣後遭到詐騙集團詐騙，而受有前開損害等情，既為被告所

否認，依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明

責任。原告雖提出個人身份證件、系爭平台訂購資料、受理

案件證明單、詐騙集團仿冒被告公司電話及交易明細等件，

然上開資料僅不過能證明原告確有於被告公司所營運之系爭

平台上下單訂購商品，並以信用卡付款，及被告遭詐騙集團

詐騙而匯出款項，並因此有至警察局報案等事實，尚無從證

明被告公司有洩漏原告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之行為。此外，

原告再未提其他證據舉證以明，自不能遽以原告之片面指述

即認被告對其有不法侵權行為存在。爰認原告主張被告對其

構成不法侵權行為云云，舉證不足，應予駁回。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又該規定係就企業

經營者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基於衡平利益而設，固須由企

業經營者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

3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依此規定，即從事設計、生

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之成

立，自以商品或服務具有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

期待安全性之危險，且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健

康或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方有適用。而消費者依上開規

定請求賠償，仍應證明其係因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之危險性

而受有損害，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雖另主張被告公

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情形云云，惟消費者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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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乃基於衡平利益而設，係屬民法侵權行為之特別規

定，固須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然此須由原告

先行舉證說明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之危險性（即原告於系爭

平台上購物）與受有損害（原告嗣後遭到詐騙集團詐騙而匯

款）間具因果關係之事實，本件原告無法證明被告公司有洩

漏原告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之行為，已如上述，自難徒憑原

告單一指述遽認其所受損害與被告公司有關連，遑論被告須

逕負企業經營者無過失賠償責任，被告自毋庸提出證據以證

明。爰認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情

形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5

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50,41

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

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760 元（第一審

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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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士簡字第1741號
原      告  梁鉅偉  




被      告  A . M. Z 亞馬勁線上購物(購金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信銓  




訴訟代理人  陳達垠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柒佰陸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000年0月間在被告公司所營運之「A.M.Z亞瑪勁線上購物」網站平台（下稱系爭平台），輸入姓名、手機號碼、EMAIL等個人資料，嗣伊再於110年6月16日使用手機上網連結至系爭平台輸入前開個人資料，購買清潔用品，再於線上輸入信用卡卡號、到期日、卡片背面安全碼等資訊以為付款。詎被告公司蒐集、持有伊上開個人資料後，未盡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之責，而外洩上開資料，伊隨後於同年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接獲詐騙集團成員致電謊稱其為系爭平台人員，因會計人員疏失，誤設定原告為經銷商導致連續扣款，須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解除上開錯誤設定云云，因該詐騙集團成員清楚說出購買品項、金額及刷卡銀行等相關資料，致伊陷於錯誤，而共計匯款新臺幣(下同)230,411元至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之金融帳戶，而受有損害。又伊因個人資料遭被公司外洩，隱私權受侵害，致使伊難以入眠，飽受精神上極大的焦慮、恐懼，另請求被告應賠償20,000元，故被告共應賠償伊250,411元。為此，爰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9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50,4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應舉證本件是伊外洩原告個人資料。詐騙集團有可能是從原告手機或是其他植入木馬程式的方法得知原告資料，未必是從伊處洩漏。原告有提到詐騙集團知道原告的刷卡銀行，但伊不會知道原告是刷哪家銀行，所以不會是伊處洩漏原告個人資料。原告另提到詐騙集團打給原告的市內電話號碼，但這也不伊公司的電話，且其上也有記載該號碼為高風險可疑號碼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是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發生，以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成立要件，若行為人之行為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若無實際損害發生亦無賠償之可言；並以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323號判例足資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之成立，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須有故意或過失等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有洩漏其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致原告伊嗣後遭到詐騙集團詐騙，而受有前開損害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明責任。原告雖提出個人身份證件、系爭平台訂購資料、受理案件證明單、詐騙集團仿冒被告公司電話及交易明細等件，然上開資料僅不過能證明原告確有於被告公司所營運之系爭平台上下單訂購商品，並以信用卡付款，及被告遭詐騙集團詐騙而匯出款項，並因此有至警察局報案等事實，尚無從證明被告公司有洩漏原告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之行為。此外，原告再未提其他證據舉證以明，自不能遽以原告之片面指述即認被告對其有不法侵權行為存在。爰認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構成不法侵權行為云云，舉證不足，應予駁回。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又該規定係就企業經營者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基於衡平利益而設，固須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依此規定，即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自以商品或服務具有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危險，且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健康或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方有適用。而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仍應證明其係因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之危險性而受有損害，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雖另主張被告公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情形云云，惟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乃基於衡平利益而設，係屬民法侵權行為之特別規定，固須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然此須由原告先行舉證說明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之危險性（即原告於系爭平台上購物）與受有損害（原告嗣後遭到詐騙集團詐騙而匯款）間具因果關係之事實，本件原告無法證明被告公司有洩漏原告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之行為，已如上述，自難徒憑原告單一指述遽認其所受損害與被告公司有關連，遑論被告須逕負企業經營者無過失賠償責任，被告自毋庸提出證據以證明。爰認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情形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50,4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76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士簡字第1741號

原      告  梁鉅偉  





被      告  A . M. Z 亞馬勁線上購物(購金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信銓  





訴訟代理人  陳達垠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柒佰陸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000年0月間在被告公司所營運之「

    A.M.Z亞瑪勁線上購物」網站平台（下稱系爭平台），輸入

    姓名、手機號碼、EMAIL等個人資料，嗣伊再於110年6月16

    日使用手機上網連結至系爭平台輸入前開個人資料，購買清

    潔用品，再於線上輸入信用卡卡號、到期日、卡片背面安全

    碼等資訊以為付款。詎被告公司蒐集、持有伊上開個人資料

    後，未盡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之責，而外洩上開資料，伊隨後

    於同年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接獲詐騙集團成員致

    電謊稱其為系爭平台人員，因會計人員疏失，誤設定原告為

    經銷商導致連續扣款，須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解除上開錯誤

    設定云云，因該詐騙集團成員清楚說出購買品項、金額及刷

    卡銀行等相關資料，致伊陷於錯誤，而共計匯款新臺幣(下

    同)230,411元至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之金融帳戶，而受有損

    害。又伊因個人資料遭被公司外洩，隱私權受侵害，致使伊

    難以入眠，飽受精神上極大的焦慮、恐懼，另請求被告應賠

    償20,000元，故被告共應賠償伊250,411元。為此，爰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及消費者保護

    法第79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250,4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應舉證本件是伊外洩原告個人資料。詐騙集

    團有可能是從原告手機或是其他植入木馬程式的方法得知原

    告資料，未必是從伊處洩漏。原告有提到詐騙集團知道原告

    的刷卡銀行，但伊不會知道原告是刷哪家銀行，所以不會是

    伊處洩漏原告個人資料。原告另提到詐騙集團打給原告的市

    內電話號碼，但這也不伊公司的電話，且其上也有記載該號

    碼為高風險可疑號碼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駁回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

    1 項亦有明文。是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發生，以

    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成立要件，若行為人之

    行為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若無實際損害發生亦

    無賠償之可言；並以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二者

    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

    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存在，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323號判例足資參照。申言之

    ，侵權行為之成立，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

    、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須

    有故意或過失等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

    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有洩漏其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致原告伊

    嗣後遭到詐騙集團詐騙，而受有前開損害等情，既為被告所

    否認，依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明

    責任。原告雖提出個人身份證件、系爭平台訂購資料、受理

    案件證明單、詐騙集團仿冒被告公司電話及交易明細等件，

    然上開資料僅不過能證明原告確有於被告公司所營運之系爭

    平台上下單訂購商品，並以信用卡付款，及被告遭詐騙集團

    詐騙而匯出款項，並因此有至警察局報案等事實，尚無從證

    明被告公司有洩漏原告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之行為。此外，

    原告再未提其他證據舉證以明，自不能遽以原告之片面指述

    即認被告對其有不法侵權行為存在。爰認原告主張被告對其

    構成不法侵權行為云云，舉證不足，應予駁回。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又該規定係就企業

    經營者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基於衡平利益而設，固須由企

    業經營者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

    3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依此規定，即從事設計、生

    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

    ，自以商品或服務具有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安全性之危險，且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健康

    或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方有適用。而消費者依上開規定

    請求賠償，仍應證明其係因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之危險性而

    受有損害，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最高法院103年

    度台上字第212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雖另主張被告公司

    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情形云云，惟消費者保護法第7

    條乃基於衡平利益而設，係屬民法侵權行為之特別規定，固

    須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然此須由原告先行舉

    證說明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之危險性（即原告於系爭平台上

    購物）與受有損害（原告嗣後遭到詐騙集團詐騙而匯款）間

    具因果關係之事實，本件原告無法證明被告公司有洩漏原告

    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之行為，已如上述，自難徒憑原告單一

    指述遽認其所受損害與被告公司有關連，遑論被告須逕負企

    業經營者無過失賠償責任，被告自毋庸提出證據以證明。爰

    認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情形云云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5

    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50,41

    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

    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760 元（第一審

    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士簡字第1741號

原      告  梁鉅偉  





被      告  A . M. Z 亞馬勁線上購物(購金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信銓  





訴訟代理人  陳達垠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柒佰陸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000年0月間在被告公司所營運之「A.M.Z亞瑪勁線上購物」網站平台（下稱系爭平台），輸入姓名、手機號碼、EMAIL等個人資料，嗣伊再於110年6月16日使用手機上網連結至系爭平台輸入前開個人資料，購買清潔用品，再於線上輸入信用卡卡號、到期日、卡片背面安全碼等資訊以為付款。詎被告公司蒐集、持有伊上開個人資料後，未盡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之責，而外洩上開資料，伊隨後於同年000年0月00日下午3時30分許，接獲詐騙集團成員致電謊稱其為系爭平台人員，因會計人員疏失，誤設定原告為經銷商導致連續扣款，須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解除上開錯誤設定云云，因該詐騙集團成員清楚說出購買品項、金額及刷卡銀行等相關資料，致伊陷於錯誤，而共計匯款新臺幣(下同)230,411元至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之金融帳戶，而受有損害。又伊因個人資料遭被公司外洩，隱私權受侵害，致使伊難以入眠，飽受精神上極大的焦慮、恐懼，另請求被告應賠償20,000元，故被告共應賠償伊250,411元。為此，爰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9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50,4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應舉證本件是伊外洩原告個人資料。詐騙集團有可能是從原告手機或是其他植入木馬程式的方法得知原告資料，未必是從伊處洩漏。原告有提到詐騙集團知道原告的刷卡銀行，但伊不會知道原告是刷哪家銀行，所以不會是伊處洩漏原告個人資料。原告另提到詐騙集團打給原告的市內電話號碼，但這也不伊公司的電話，且其上也有記載該號碼為高風險可疑號碼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亦有明文。是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發生，以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成立要件，若行為人之行為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若無實際損害發生亦無賠償之可言；並以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323號判例足資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之成立，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須有故意或過失等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有洩漏其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致原告伊嗣後遭到詐騙集團詐騙，而受有前開損害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明責任。原告雖提出個人身份證件、系爭平台訂購資料、受理案件證明單、詐騙集團仿冒被告公司電話及交易明細等件，然上開資料僅不過能證明原告確有於被告公司所營運之系爭平台上下單訂購商品，並以信用卡付款，及被告遭詐騙集團詐騙而匯出款項，並因此有至警察局報案等事實，尚無從證明被告公司有洩漏原告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之行為。此外，原告再未提其他證據舉證以明，自不能遽以原告之片面指述即認被告對其有不法侵權行為存在。爰認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構成不法侵權行為云云，舉證不足，應予駁回。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又該規定係就企業經營者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基於衡平利益而設，固須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依此規定，即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自以商品或服務具有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危險，且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健康或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方有適用。而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仍應證明其係因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之危險性而受有損害，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雖另主張被告公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情形云云，惟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乃基於衡平利益而設，係屬民法侵權行為之特別規定，固須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然此須由原告先行舉證說明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之危險性（即原告於系爭平台上購物）與受有損害（原告嗣後遭到詐騙集團詐騙而匯款）間具因果關係之事實，本件原告無法證明被告公司有洩漏原告個人資料予詐騙集團之行為，已如上述，自難徒憑原告單一指述遽認其所受損害與被告公司有關連，遑論被告須逕負企業經營者無過失賠償責任，被告自毋庸提出證據以證明。爰認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情形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50,4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76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